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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研究生進修要點 
 

97年 6月 11 日  系務會議通過 

98年 2月 18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5月 25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9月 24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6 日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督促本系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研究生進修，特訂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研究生至少應修畢四十二學分，另需以英文撰

寫碩士論文，並通過碩士論文考試，始可榮獲商學碩士學位。 

第 三 條 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選修學分數不得超過十七學分，但有全職工作者不

得超過十二學分。 

第 四 條 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之規定，入學前三年內在本校

或他校所修得之碩士學分班學分且和本學程科目相關且其成績達八十

分以上者，得予以抵免畢業學分數，但以不超過十二學分為原則，抵免

科目之認定由學程主任及系主任審核。 

第 五 條 修習本系「國際商管學程」以外之碩士班科目，其修業通過之成績及學

分依校方規定得予承認，但以不超過十二學分為原則，抵免科目之認定

由學程主任及系主任於修課前先行審核。 

第 六 條 第四條及第五條之抵免及承認學分總數，以不得超過十五學分為上限。

學、碩士一貫學程學生則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碩士班「國際商管學程」研究生均須赴國外學校進行為期至少一學期之

交換，或參加雙聯學制；外籍生及曾在國外住滿四年，且取得國外高中

以上學位，或曾於大學時期赴外交換達一學期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參與本校與國外學校簽訂交換學生計畫之研究生，於國外合作學校修習

研究所科目，包含前第四條及第五條之抵免及承認學分總數，以不超過

畢業總學分數的二分之一為上限，承認修習科目認定由學程主任及系主

任審定之。 

第 九 條 研究生應依當學期學程公告時限，提出論文題目報告單，經學程主任及

系主任同意後，提報學校後正式聘任為指導教授。 

第 十 條 研究生應依當學期學程公告時限，提出一式三份經指導教授簽字之碩士

論文計畫書，以進行資格考核。碩士論文計畫書至少須達三千字，內容

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預期結果、研究進度

計畫、參考文獻及書目。 

第 十一 條 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舉行日一個月前，依規定格式繳交學位考試申請

書、在校歷年成績表、經指導教授審閱通過之論文初稿，經學程主任及

學系主任同意後，報請學校組成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擇期辦理學位考

試。 

第 十二 條 其他未盡事宜請依東吳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 

第 十三 條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